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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被继承人病亡，生前未留
有遗嘱。母在，八十余岁，有退休工
资，身康体健。妻五十余岁，有子、女
各一人，均已成年。被继承人名下有
房两套（假设两套房价值相同，为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另，被继承
人有兄、弟、姐各一人。

一、两套房都属于被继承人的遗
产吗？

不是。
因该房被继承人与妻子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虽登记在被
继承人一人名下，但仍属夫妻共同
财产，在分割遗产之前要先将遗产
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析出。两套房中
各有一半所有权归被继承人之妻所
有，因两套房价值相同，可在析产
时将其中一套房确定为被继承人之
妻的财产，另一套房则为被继承人
的遗产。

二、被继承人的遗产按照哪种
继承方式办理？

遗产继承的顺序为：

1、有遗赠抚养协议的，首选遗
赠抚养协议；

2、没有遗赠抚养协议，有遗嘱
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3、既没有遗赠抚养协议，也没
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本案适用第三种情况。
三、被继承人的遗产应该由谁

来继承？
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包括：

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包括：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

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
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案因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因
此，第二顺序继承人（即被继承人
的兄、弟、姐）不继承，遗产应由
被继承人妻子、儿子、女儿和母亲
共同继承。

四、遗产应按照什么原则来分

配？
（1）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

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2）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

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
应当予以照顾。

（3）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
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
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4）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
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
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5）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
以不均等。

（6）继承权男女平等。
五、本案被继承人的房屋应该

如何分配？
如果继承人均不表示放弃继

承，遗产分割一般采用均等原则，
由被继承人的妻子、儿子、女儿、
母亲各分得房屋的 1/4。因为房屋只
有一套，由四人共有，会造成将来
更为复杂的分割和继承的程序，因
此，可由继承人协商将房屋所有权
归其中一人所有，这人按照房屋的
价值分别支付给其他三个继承人相
应的款项。

假设，该房屋价值为100万，四
人协商一致将房屋所有权归儿子所
有，儿子需支付给母亲、妹妹和祖
母各25万元的房屋价值的折款。

六、按照五的分配方法，被继
承人的儿子如何才能将房屋过户到
自己名下？

被继承人的儿子给他的母亲、
妹妹、奶奶每人 25万元的房屋价值
折款后，由他的母亲、妹妹、奶奶
到当地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房屋的
公证后，他持继承权公证书可到当
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

六、如果按照上述分配方式进
行，被继承人之母所得 25万元房款
在其百年之后，无遗嘱且款项存在
的情况下，又由谁来继承？

被继承人之母百年之后，关于
对她的 25万元钱的继承，她的第一

顺序法定继承人就是他的几个孩
子，即本案的被继承人和他的兄、
弟、姐四人。

虽然被继承人先于其母死亡，
但是他的儿子和女儿有权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也就是说，被继承人之母的25万
元，由他的三个孩子（即被继承人的
兄、弟、姐）各分得四分之一（即每人
分得 6.25万元），而被继承人的儿子
和女儿共同继承他应得那四分之一
的份额（即两人各得3.125万元）。

七、如果因各种原因，被继承
人的房屋在其老母生前未做分割，
待被继承人的母亲百年之后，被继
承人的房屋是不是就归他的妻子和
儿、女来继承了？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继承开始后（继承从被继

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人没有表示
放弃继承权，也未丧失继承权，并
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
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即，被继承人母亲应继承的房
屋份额在其百年之后由他的合法继
承人转继承，分配方式同六。

八、如果在被继承人之母死亡
之后再分割被继承人的房屋，那么
被继承人的儿子又如何才能将房屋
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假设价值100万
元不变）？

如果协商一致，被继承人的儿
子拿出 25万给他的母亲，28.125万
元 （25 万+3.125 万） 给他的妹妹，
6.26万元给他的伯父、6.26万元给他
的叔叔、6.26 万元给他的姑姑，然
后他的母亲、妹妹、伯父、叔叔和
姑姑一起到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房
屋的公证（因在异地不能到场的继
承人，可在当地办理授权公证，由
其授权的代理人持公证书到房屋所
在地的公证处代为办理），然后，他
持公证处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才能
到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
记。

九、被继承人的妻子如何才能

将另一套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
需所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到当地公证处，签订析产协议，将
另一套房屋的所有权确认归被继承
人之妻所有，再由公证处出具公证
书，持公证书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
理过户登记。

十、以上所需公证如有法定继
承人不予配合，则如何？

以上所需公证内容，如有任何
一个法定继承人不同意、不到场，
则公证无法办理，法定继承人析
产、分割遗产、过户等均需通过向
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生效的法律
文书确认享有房屋所有权的继承人
持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即可
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

十一、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有公
证遗嘱，将会是什么情况？

如果被继承人生前立有公证遗
嘱，则遗嘱继承人持遗嘱到当地公
证处申请遗嘱继承权公证，公证处
可以通过全国联网的遗嘱查询平
台，经过查询确认该遗嘱是被继承
人最后一份公证遗嘱或是唯一一份
公证遗嘱，公证处即可出具遗嘱继
承权公证书，继承人持该公证书即
可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

十二、律师建议
鉴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拥有的财产价值也不断增大，相
应的，遗产纠纷越来越多，因遗产
导致亲人之间对簿公堂、甚至反目
成仇的情况屡见不鲜。而能够避免
这些亲情纠纷，且又能最大程度实
现被继承人对自己身后财产分配的
愿望的，是遗嘱。现今社会，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遗嘱，而不再把
把它当做一种忌讳。而立遗嘱又首
选公证遗嘱，公证遗嘱不仅可以避
免对真伪的怀疑，不怕遗失（公证
处有存档），还不会被其他形式的遗
嘱所改变，查询方便（遗嘱查询平
台全国联网），并且可以大大简化遗
产过户的相关程序。

案说继承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贺焱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系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在册
的一级破产管理人机构，王岩、李君
友、王会永等三名律师为在册的个人
破产管理人。多年来，承办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破产清算、自行
清算、强制清算案件 50余起，在企业
清算业务领域积累丰富的实践经
验。】

如果您的公司正陷入债务危机，
或者正面临承担担保代偿责任等困
境，别着急，往下看或许就能解决您
的燃眉之急。

一、如果我是申请人，提出破产
申请时应如何从重整程序、和解程序
与破产清算程序这三种程序中进行

选择？
申请企业破产有三种程序可供

选择，是宣告企业死亡，对其债务进
行清算清理，还是通过经营业务重
组、债务调整，保全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和有价值的营业资产，需要根据企
业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如果企业主营业务已经没有
盈利能力，或者没有其他具有较高升
值潜力的资产，那么可选择破产清
算，公平、及时清偿全体债权人。

* 如果企业在负债规模缩减的
情况下，能够恢复良性运营能力，且
后续运营前景较好，则可以考虑申请
重整或和解程序，以保留企业主体资
格并降低债权人损失。至于重整或和

解的选择，如果债务人企业自身与外
部债权人能够协商沟通好，那么可以
申请破产和解；如果债务人企业自身
难以与外部债权人协商一致，选择重
整将更合适。

当然，随着程序的推进，债权人
或债务人及其股东发现初始申请的
程序存在不当之处，也可以申请变更
程序，三种程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
行转换。

二、作为困境企业的企业主，所
经营的企业出现债务危机，是不是只
能选择走破产程序？

破产程序只是挽救企业、清理债
务的一种方式，在非破产程序中，可
以采取多种措施挽救企业。

* 把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资产处
置掉，还掉部分欠款，瘦身减负。

* 与债权人协商分期付款，达到
暂时停止支付或减少短期支付额度
的效果。

* 让渡企业股权，吸引投资者注
资入股，缓解资金压力。

* 与申请执行拍卖的债权人和
其他债权人协商债转股，减轻现实付
款压力，使得企业总体负债规模降
低，逐渐恢复良性运营。

上述挽救措施能否实施及实施
效果都取决于困境企业的谈判能力
和外部债权人的支持，并且需要获得
债权人的一致同意。

【特别提醒】
* 如果困境企业缺乏谈判能力

或不能获得外部债权人的支持，一味
拖延进入破产程序的时间往往有害
无益。及时进入破产程序可以为困境
企业提供如下帮助：

* 停息止付所有破产前拖欠的
欠款应暂停支付，有利息负担的停止

计息，如此一来，可以缓解企业现金
流不足的压力。

* 财产保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
后，原先已经开始的资产执行拍卖程
序必须停止，冻结的账户也可以申请
解封，重整程序中即使是抵押权人、
质押权人也要暂停权利的行使，这就
可以给企业一个喘息的机会，利于恢
复营业能力。

* 多数决通过重整、和解方案破
产程序中相关重大事项都将通过债
权人大会表决的方式予以决定，但
债权人会议并非采取一致决，而是
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就有利于达成
共识，避免因为个别债权人不合理
的反对而导致整体方案的无法通过。

此外，在重整程序中，如果最
终查明的资产和负债严重不成比
例，可以提交削减债务的方案供债
权人大会表决，如果债权人大会通
过且法院批准，就可以依法核减负
债规模，有利于重整后的企业轻装
上阵。而破产清算则可以使诚实而
不幸的企业主甩掉困境企业的包
袱、另谋发展。破产和解则可以消
极地避免企业清算倒闭。

三、同为再建型的破产程序，
和解与重整有什么区别？

和解更强调困境企业自身与外
部债权人协商沟通，是相比较破产
重整更为简捷操作的一种机制。除
了申请人、申请原因不同，两者在
具体目的、效力范围方面也存在差
异。

* 就目的而言，和解是消极地
避免企业倒闭，而重整在于积极地
拯救企业。

* 破产和解不能限制抵押权
人、质押权人等担保物权人行使权

利，也就是说，如果要和解成功，
首先要取得抵押权人、质押权人的
支持；而重整则不同，重整计划对
全体债权人产生效力，包括抵押权
人、质押权人等担保物权人。

* 和解与重整的表决规则也不
同，虽然两者都适用少数服从多数
的表决规则，但因为效力范围的差
异，债务人提交的和解协议（和解
方案）不需要分组表决，只要获得
出席债权人会议过半数债权人的同
意，并且其所持有的债权额占没有
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即可；而重整采用分组表决，需要
每个表决组通过，各表决组的通过
规则为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
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
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
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四、如果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
前，企业的债权人已经纷纷到法院
起诉，查封、冻结了企业的资产、
账户，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有
没有解决办法？

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企业
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先已经开始的
执行程序必须停止，冻结的账户也
可以申请解封，以便保持营业资产
的完整性，发挥其应有的功用，有利
于在破产程序中维持或增加破产企
业的资产价值。

五、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了，企业
所有的经营活动是否都要停止？

法院裁定受理企业进入破产程
序，如果继续营业有利于维持企业资
产价值，提高债权人的受偿比例，破
产企业可以向法院申请继续营业，经
法院批准是可以继续维持生产经营
的。

值企业破产法实施十周年，对企业主说说破产那些事儿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清算业务律师团队】

贺焱，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婚姻家事律师团队
带头人，担任山东省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
会新阶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齐鲁巾帼维权志愿者、枣庄市维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律师志愿团副团长、枣庄市律协婚姻家庭业务委
员会主任，荣获山东省优秀申诉代理律师、枣庄市十佳律师、枣庄市
维护妇女权益法律服务先进个人、枣庄市三八红旗手。

自1996年起专注于婚姻家庭继承法律业务领域，代理过各类婚
姻家庭案件，善于理性思考，探析各类案件的内在规律，找出实践中
问题推动婚姻家事法制建设。执业经历中，接办大量婚姻家庭、继承
法律案件，拥有较丰富的处理婚姻家庭法律事务的经验，擅长处理继
承、婚姻、子女抚养、公司股权、房产等案件。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清算业务团队牵头负责人王会永律师，现任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商事业务部主任，山东省第二届优秀青年律师，自2002年执业，具
有十五年商事争议解决、公司清算及商务非诉讼领域实务经验，拥有

破产管理人、独立董事、项目投资分析师专项资格。


